田滚河污泥设备转让协议

甲方（卖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
身份证号／机构代码：11468845MB0X27924M

乙方（买方）：
身份证号／机构代码：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现将下列旧机动设备（现状）转让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转让设备为：
设备名称：1、泥浆泵；2、(浮筒)泥浆泵；3、离心泵；4、离心泵；5、离心泵；6、离心泵；7、振动筛；8、800型皮带机输送机；9、泥浆管,PN1.0MPa；10、泥浆管,PN1.0MPa；11、排水管,PN1.0MPa；12、冲洗水管,PN1.0MPa；13、冲洗水管,PN1.0MPa；14、尾水管,PN1.0MPa；15、焊接钢管,PN1.0MPa；16、焊接钢管,PN1.0MPa；17、焊接钢管,PN1.0MPa；18、进泥管,PN1.0MPa；19、法兰,PN1.0MPa；20、带式脱水机；21、管道混合器；22、上设备药剂泵；23、上设备黄药泵；24、药剂搅拌电机；25、空压机；26、加药管；27、加药管；28、进水管,PN1.0MPa；29、槽钢；30、槽钢；
设备型号与材质：（一）泥浆泵：1.型号:Q=120m3/h,H=16m,15kw，2.材质:钢；（二）(浮筒)泥浆泵：1.型号:Q=120m3/h,H=20m,15kw，2.材质:钢；（三）离心泵：1.型号:Q=30m3/h,H=15m,N=3kw，2.材质:钢；（四）离心泵：1.型号:Q=140m3/h,H=18m,N=15kw，2.材质:钢；（五）离心泵：1.型号:Q=100m3/h,H=30m,N=15kw；（六）离心泵：1.型号:Q=25m3/h,H=30m,N=4kw，2.材质:钢；（七）振动筛：1.型号:ZSG12-30,处理量80-200m3/h,6KW，2.材质:钢；（八）800型皮带机输送机：1.型号:皮带宽度=800mm;水平投影长6m;倾角16°,输送能力50t/h; N=5.5kW 2.材质:钢；（九）泥浆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159x4.5，Q235B；（十）泥浆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273x8，Q235B；（十一）排水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159x4.5，Q235B；（十二）冲洗水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89x4，Q235B；（十三）冲洗水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159x4.5，Q235B；（十四）尾水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219x6，Q235B；（十五）焊接钢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219x6，Q235B；（十六）焊接钢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159x4.5，Q235B；（十七）焊接钢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108x4，Q235B；（十八）进泥管,PN1.0MPa：1.材质及规格:焊接钢管，D159x4.5，Q235B；（十九）法兰,PN1.0MPa：1.材质、规格、结构形式:DN150，Q235A；（二十）带式脱水机：1.规格、型号:DYQ3000WP1FZ,N=13kw；（二十一）管道混合器：1.公称直径:2000×φ169；（二十二）上设备药剂泵：1.型号:Q=25m3/h,H=50m,N=5.5KW；（二十三）上设备黄药泵：1.型号:Q=6m3/h,H=20m,N=0.75KW；（二十四）药剂搅拌电机：1.规格、型号:XLD4-11-2.2KW；（二十五）空压机：1.规格、型号:0.36/8/380V,N=3KW；（二十六）加药管：1.材质及规格:UPVC管，DN25；（二十七）加药管：1.材质及规格:UPVC管，DN50；（二十八）进水管,PN1.0MPa：1.材料规格:10号槽钢；（二十九）槽钢：1.材料规格:10号槽钢；（三十）槽钢：1.材料规格:8号槽钢。
乙方保证已经实地查看并完全知悉设备现状，不会就设备现状提出任何异议，也不得以此为由拒收设备或逾期支付设备转让款。
[bookmark: _GoBack]上述污泥设备转让价为：（大写）    壹拾万零玖仟陆佰叁拾玖元捌角柒分     元人民币元整，（小写）￥  109639.87     元。乙方于合同生效后在提货前，一次性将转让款109639.87元（壹拾万零玖仟陆佰叁拾玖元捌角柒分元整）通过甲方开具的电子缴款书缴纳，经甲方确认到账后，在甲方指定工作人员的监督指导下方可拆卸和装车。设备交付给乙方后，设备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三、甲方保证对转让设备具有代理权、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且设备来源合法。如设备来源不合法，乙方可提出退设备处理，甲方应无条件按本协议将转让款如数退还乙方。
四、设备转让时甲方负责提供设备现有的合法证件，乙方负责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了解、查验、核实转让设备的相关证件以及各项手续。
五、设备转让（以交接设备为准）前，甲方全部承担设备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及债权债务。设备转让（以交接设备为准）后，乙方全部承担设备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及债权债务。
六、签订本设备转让协议后，乙方负责凭此设备所有证件和身份证明办理过户手续，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如需甲方到场协助，乙方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甲方。
七、如乙方未按约定支付设备转让款的，每延期1日须向甲方支付设备转让款总额的1‰ 作为违约金，如果延期超过15日，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设备转让款总额的20% 作为违约金。
八、有关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及实现合法权益的必要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等。
十、本协议一式肆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2

